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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国内游轮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七版）》的通知

文号：交水明电〔2022〕34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局、委），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招商局集团，长江
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各直属海事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第九版防控方案，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更加科学精准防控，最大程度保
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根据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联防
联控机制综发〔2022〕113号）等要求，结合当前疫情形势和病毒变异情况，我部修订
形成了《国内游轮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七版）》，现印发给你们。各单位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抓严抓实抓细各项防控
措施，切实落实“四方责任”，压实部门、企业责任，主动担当作为，严禁失职缺位。
请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并通过明查暗访等方式强化督促检查，确保各项疫情
防控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到实处，执行过程中的意见建议及时报部。我部之前关于国内游
轮疫情防控相关要求与本通知精神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联 系 人 ： 交 通 运 输 部 水 运 局   王 雪 ，  电 话 ： 010-65292619 ， 传 真 ： 010-
6529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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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加科学精准防控，最大程度保护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指导国内游轮运输企
业和客运港口经营人（以下称游轮运输相关企业）疫情防控工作，制定本指南。

一、总体要求

游轮运输相关企业要充分认识国内游轮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在地方人民政府统
一领导下，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最新版《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方案》《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防控技术方案》《重点场所重点单位
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防控技术指南》以及交通运输部最新版《客运场站和交
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船舶船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操作指南》
《港口及其一线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等有关要求，结合游轮运输特点，细
化实化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切实加强游轮疫情防控和运输安全工作。

二、防控要求

（一）开航准备期间。

1.做好风险评估。新开游轮航线或游轮运输相关企业停业4周及其以上后重新运营
的，应当开展航线疫情防控风险评估，制定工作方案，明确细化防控措施和应急处置措
施，以及相关的岗位要求和责任人。游轮复航前应当报当地海事管理机构，由海事管理
机构组织船舶检验机构开展联合安全检查，保障船舶航行安全。

2.强化物资准备。游轮运输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游轮和航线复航情况，备好足够数
量的船员与服务员个人防护物资，以及船舶消杀物资、体温测量设备、抗原检测试剂
盒、医疗救助物资、免洗消毒液等物资，确保一定数量的游客备用口罩。

3.提前报告信息。游轮运输相关企业应当加强与相关管理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将
游轮航线信息、船员信息和游客信息及防控安排等，按照规定提前向相关管理部门报
告。

（二）游轮开航前。

1.开航前检查。游轮应当建立针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开航前检查制度，明确检查内
容、责任人员和记录要求等，重点检查防疫物资储备情况、重点处所（如隔离处所、封
闭处所）设置与标识、卫生清洁与消毒工作和船舶安全状况等。

2.加强船员管理。游轮应当加强对船员疫情防控能力的培训和健康监测，按照“一
人一册”原则加强闭环管理，建立船员和服务员健康监测制度，每日对其健康状况进行
登记，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可疑症状应立即进行抗原检测，进一步排查风险。船
员首次登轮或公休后再次登轮时应当持有3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经检测体温合
格，持“健康码”绿码方能上岗。在船船员和服务员应全部接种疫苗，未完成全程及加
强免疫疫苗接种不上船，因个人身体原因不宜接种疫苗的应安排在公司岸基工作。游轮
运输企业应结合航线情况，对长期在船船员和服务员每周开展2次（单航次时间超过3天
的，每航次开展1次）核酸检测。游轮运输企业应加强与当地交通运输、卫生健康部门
联系，定期组织开展疑似病人应急撤离演练。

3.做好游客组织。游客7天内不应有高风险区旅居史，游轮运输企业应当科学控制游
轮载客率，公司复航初期（2个航次或1周）应按照不超过乘客定额70%进行控制，复航
2个航次或1周后，并经评估论证疫情防控措施可行的，可相应提高载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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